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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
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京 投 軌 道 交 通 科 技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BII Railway Transportation Technology Holdings Company Limited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522）

自願公告
業務進展

京投軌道交通科技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本集團」）董事（「董
事」）會（「董事會」）謹就本集團智慧基礎設施業務（主要涵蓋北京軌道交通民用
通信傳輸系統的投資及運營（即本集團民用通信業務））提供以下業務進展。本
集團透過出租民用通信傳輸系統向移動電信運營商（「運營商」）收取費用並賺
取收入，該等運營商可藉助此系統為地鐵線路內的移動設備提供語音及數據
服務。

本集團於2025年6月26日接獲北京市基礎設施投資有限公司（「京投公司」）（京投
公司為本公司的最終控股股東，並由北京市人民政府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
會全資擁有）的通知（「通知」），獲悉民用通信業務政策有所調整：為加快推進地
鐵5G民用通信建設工作，提升乘客出行體驗，提高服務質量，本集團需配合完
成以下工作：

(1) 降低運營商使用民用通信傳輸系統基礎配套設備設施費用，降幅約30%，
自2025年7月1日起生效。本集團需及時梳理與運營商的費用執行情況，溝
通研究簽訂補充協議等方案，以確保費用下調（「降費」）的平穩過渡；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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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逐步取消運營商使用 4G及以下信號民用通信傳輸系統傳輸服務費（「逐步
取消費用」）。未來，本集團不再承擔新建地鐵線路民用通信傳輸系統及既
有地鐵線路5G民用通信傳輸系統的投資建設。本集團將 (a)全力配合各方
人士，加快地鐵5G民用通信建設工作，提升運營服務水平；及 (b)為應對5G
通信技術快速發展帶來的業務風險，配合研究4G民用通信資產轉讓方案
及可能性。

為落實通知所載相關工作要求，預期本集團將與運營商簽訂降費補充協議，
探索各類方案，解決5G通信技術快速發展帶來的業務風險。本集團亦將繼續
加強其主要業務分部，並探索新商機以擴大其業務組合，最大化股東利益。截
至2024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來自民用通信業務的收入佔本集團總收入的
20%以下。根據本公司目前可得資料及初步評估，由於降費單一因素導致本集
團2025年度總收入的下降幅度（相比 2024年度總收入）在5%以內。此外，於本公
告日期，據本集團了解，逐步取消費用並無明確的時間，需視乎相關各方的磋
商而定。

本公司將於適當時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刊發進一步公
告，讓股東及潛在投資者獲悉任何重大發展。

承董事會命
京投軌道交通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行政總裁
劉瑜

香港，2025年6月27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劉瑜先生及趙婧媛女士；非執行董事為任宇航先
生、孫方女士、曹明達先生及方志偉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羅振邦先生、
黃立新先生及伍穎恩女士。


